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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董事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工作函相关事项的回复 

我们作为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于 2023

年 1 月 6 日获悉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出具的《关于宁波杉

杉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相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》（上证公函[2023]0013 号）（以

下简称“《监管函》”），获悉该事项后，我们高度重视，立即与公司相关部门就《监

管函》所涉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，并积极敦促公司及相关方对《监管函》所涉问

题进行认真落实与回复。 

经全面自查并与相关方跟进沟通确认最新情况，现针对《监管函》中“三、

前期，你公司独立董事、保荐机构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、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立

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均在投诉事项回复或相关公告中，发表明确意

见称上海钢石股权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钢石”）和杉杉控股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杉杉控股”）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。请前述主体逐一明确前期核实

有关事项的方式及过程，发表相关意见的具体依据及其充分性，说明是否勤勉尽

责。”的相关问题，我们回复如下： 

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对自身前期在投诉事项回复或相关公告中所发表

的独立意见进行了全面自查，其中涉及上海钢石和杉杉控股关系的相关意见表述

具体如下： 

2021 年 2 月，我们对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《关于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

信访投诉和资金使用有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》（上证公函【2020】2520 号）相关

事项发表独立意见段如下：“本次交易前后，穗甬控股的控制情况没有发生变化，

穗甬控股不存在由杉杉控股控制的情形。西藏辉盈与杉杉控股无其他协议安排，

不存在代持或托管情况，西藏辉盈与杉杉控股无关联关系。除西藏辉盈将其所持

穗甬控股的股权质押给杉杉控股外，杉杉控股与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、协议

安排以及股权质押、代持或托管情况。交易前后上述事项没有发生变化。” 

2021 年 6 月，我们对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《关于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

2020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》（上证公函【2021】0551 号）相关事项

发表独立意见段如下：“根据穗甬控股公司章程、穗甬控股股权结构、董事会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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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构成以及提名情况，穗甬控股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。公司收购穗甬控

股 30%股权主要系为优化公司相关板块业务布局，不存在为控股股东提供资金支

持的情形。” 

针对上述意见发表，我们采取的核查方式主要包括：（1）审阅公司和年审会

计师编制的书面回复文件；（2）查阅公司收购穗甬控股股权阶段履行相应决策程

序的决策文件及相关中介报告等资料，同时查阅了公司前期配合监管问询出具的

相关回复函及其他相关资料等；（3）查阅杉杉控股分别于 2020 年 10 月 23 日和

2020 年 12 月 11 日出具的《回复函》和《函》；（4）查阅穗甬控股的工商档案、

历史沿革资料、公司章程、董事会成员信息、股权变更资料、投资决策相关制度

等资料；（5）与公司管理层一同和杉杉控股、穗甬控股等相关方进行专题讨论，

对穗甬控股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进行沟通与确认；（6）与年审会计师进

行沟通，查阅年审会计师为发表相关意见获取的相关底稿资料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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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限的核查手段，在可执行的程序范围内对股东方提供的不实信息难以分辨，致

使发表了部分不准确的独立意见，为此我们深表歉意。 

鉴于杉杉控股向公司提供的最新说明文件表示其实际控制上海钢石，我们

现对 2021 年 2 月向贵所补充发表的针对《关于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信访投诉

和资金使用有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》（上证公函【2020】2520 号）相关事项的独


